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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切实加强课堂教学安全管理，规范教学各环节安全操作流程，压实全员安全责任，有效防范化解教学安全风险，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教学秩序稳定，根据职业教育特点及我校专业实训教学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法律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标准，结合学校教学工作实际制定。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全校课堂教学活动，涵盖理论教学与实验实训等各类教学场景，涉及全体任课教师、学生、教学管理人员及外聘人员。
第四条 基本原则
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教学安全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要求。
第二章 安全责任体系
第五条 分级责任划分
1. 学校层面：实行校长负责制，分管教学副校长牵头抓总，安全管理部门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与监督检查保障。
2. 教学部门：各系（部）主任承担本部门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负责制度执行、培训组织及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3. 一线教学：任课教师履行课堂安全直接责任，严格落实课前安全检查、课中安全管控、课后安全收尾及应急处置职责；教学辅助人员做好设备维护、场地保障等配套服务工作。
第六条 教务处职责
负责制度修订与督导落实，组织开展教学安全专项检查，实施教师安全能力培训，建立安全工作台账，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并定期上报。
第三章 分类课堂安全管理规范
第七条 理论课堂教学安全
1. 课前准备：教师须检查教室照明、供电系统、多媒体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 学生管理：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对缺勤学生及时联系班主任核实，对身体不适学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3. 课堂纪律：严禁学生携带危险物品，规范使用教学工具，杜绝追逐嬉戏等违规行为。
第八条 实验实训安全规范
1. 准入管理：严格执行"先培训、后上岗"原则，组织师生完成设备操作规程、安全防护要求等专项培训。
2. 课前检查：教师须全面检查仪器设备完好性，重点排查电子类设备电路连接及漏电保护装置。
3. 过程管控：实行教师现场监护制度，对焊接、电路调试等高风险操作实施全程监管。
4. 危险品管理：实行易燃易爆物品定量领用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做好废弃物分类回收。
5. 课后处置：指导学生清理操作台，教师完成设备关闭及门窗锁闭等安全检查。
第九条 特殊教学场景安全管理
1. 体育课/室外课：课前检查场地设施安全性，对长跑、器械训练等项目提前评估学生健康状况。
2. 跨班级/跨部门教学：明确主责教师，做好场地协调与学生交接登记，杜绝管理漏洞。
第四章 安全教育与能力建设
第十条 师生安全教育
1. 教师将安全知识融入课程教学，重点加强电子类专业触电急救等技能培训。
2. 新生入学教育须包含教学安全专题内容。
第十一条 教师安全培训
1. 新教师入职培训必须包含教学安全模块。
2. 新增实训项目或设备前，须组织专项操作培训。
第五章 安全检查与隐患治理
第十二条 常态化检查
1. 教师落实课前课后双检查制度。
2. 教务处联合安全管理部门开展月度抽查，每学期组织2次全面排查。
第十三条 隐患处置
1. 对排查发现的一般隐患立即整改。
2. 重大安全隐患启动应急预案，立即组织撤离并上报学校。
第六章 应急处置与事故管理
第十四条 应急响应
1. 轻微事件由教师现场处置。
2. 重大突发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第十五条 事故处理
1. 事故发生后立即保护现场。
2. 对违规行为严肃追责。
第七章 奖惩与附则
第十六条 激励约束机制
对严格执行制度、表现突出者给予评优优先等激励措施；对违规者取消当年评优资格。
第十七条 解释权
本制度由教务处解释，各系（部）可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实施日期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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